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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7.9%，其中，65岁及以

上人口占 11.9%。与 2017年末相比，人口老龄化程

度更加严峻，养老问题面临着重大挑战。随着社会

发展，老年人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化，为了完善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确保全体老年人老有所

养，单纯依靠政府已不能满足我国老龄化需求［1］。

所以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
的参与是我国养老服务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

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它所具有

的建立组织间信任机制，优化整合资源等功能，正

是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所迫切需要

的［2］。本文从中观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分析健康老

龄化工作中公民社会组织外部社会资本要素及存

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途径，以使公民社会组织在养

老领域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社会资本与养老领域公民

社会组织相关理论

1996年以前社会资本在社会学（布迪厄，1986
年；科尔曼，1990年）、经济学（Loury，1992年）和政

治学（Putnam，1993年）被广泛讨论，随着对其理论

内涵的不断挖掘，在公共卫生领域也掀起了研究热

潮。学术界一般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次。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在其社会网络中

调动资源的能力；中观社会资本一般以特定的组织

机构为研究对象，重视特定网络的结构化以及该网

络中要素间的相互联系、资源在此网络中的流动方

式等；宏观社会资本重点讨论广泛结构体系中的政

治经济体系、社会文化、政策环境等［3-4］。

公民社会组织是指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

民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等特

点，我国也常称之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草

根组织/社区组织［5］。随着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多样

化、多层次趋势日益显著，单靠政府既无法满足多

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又不利于资源的优化整合

和效率的提高，而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养老服务

中具有实践性、灵活度较高的优势，能够有效地缓

解政府的压力，与其协同互补，为不同层次的老年

人群体提供更优质、专业、全面的服务。因此公民

社会组织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

力量。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是指

以特定的组织机构为研究对象，探讨特定组织与

其他相关组织（政府、其他组织、广电媒体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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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合作网络的建立，以及在此网络上形成的互

惠共生关系。结合我国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

实际发展情况，体现在组织之间的网络参与、信

任、支持、规范、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

二、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外部

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参与

网络参与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

及市场组织间的联系频率，其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和

参与程度决定了它从各种网络关系中能够获取的

资源。良好的网络参与有利于培育组织间的信任

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在互动合作中获得所需要的

资源，使组织的发展能力得到提升［2］。我国的养老

机构主要由民政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和管理，卫健

委在养老领域的作用也举足轻重，但与政府其他职

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相对来说较为缺乏。老龄

工作委员会作为各养老机构参与的主要基层老龄

工作机构，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桥梁搭建作用。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联合会、残联以及各个组

织之间互相割裂，没有形成网状的交织与互动。各

养老机构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彼

此的交流合作甚少，资源分散。在这种环境下，老

年群体无法获得丰富多元、可供选择的养老服务，

不利于健康老龄化方案的落实。

（二）信任

信任是指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及其他组织提

供养老服务能力的信任程度，其中包括与政府、残

联、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街道、其他养老服务组织

间的信任以及对本组织自身的信任。组织间长期

稳定的信任关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网络内

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然而，在我国养老领域，政府对社会组织控制过多，

导致组织的自主性丧失，运行效率低下，公众的信

任度随之降低。此外，公民社会组织的网络参与不

足，阻碍了彼此之间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无法形

成健康老龄化服务中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及其他

组织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处于“未富先老”状态，

绝大多数老年人负担不了高端化社会养老服务，而低

端化服务只能满足具有刚性需求的低收入老年人，从

而使这两种服务都无法吸引足够的老年人群体，组织

由于长期无法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回报可能会产生

行为异化，这种行为异化使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社

会形象进一步恶化，导致民众信任危机［6］。

（三）支持

支持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通过其网络

关系获得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包括政策支持、物

质支持和财政支持。支持促进资源在网络关系中

交换，缓解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困难。当前，我国

养老领域的政策体系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如2013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5号）中提到的关于免征营业税、房产

税等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存在偏差，缺乏具体的实

施方案以及实施后续的追踪检查。在政策制定上，

也没有充分体现出“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健康老龄

化战略的实现受到制约［7］。资金是养老机构运作的

根本保证，对于我国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政府所

提供的资金支持有限，公众的捐款热情不高，公益

组织等社会各界也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捐赠氛围，

养老服务业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项资金，可持续发展

面临挑战［8］。

（四）规范

规范是指在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建立起的

管理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法律法规和规则契约等

方式规范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行为。有效的规

范是公民社会组织运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社

会资本。目前，我国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主要是以行

政法规为主，且大多数停留在政策指导层面，缺乏

具有规范效应的行政法规和普通法律［9］，强制性和操

作性较弱。鉴于养老服务行业专业性较强，对养老机

构的运营管理能力和行为监管应该提出更高的要

求。我国缺乏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行业的管理规范

标准［10］，使相关部门在监管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标

准，容易出现“走过场”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下，组织

的自我管理容易呈现出随意性，没有一个严格执行的

日常管理规范，在工作中仅仅依靠伦理道德约束，容

易引发组织行为异化现象，严重阻碍养老服务行业

的发展以及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五）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

共同语言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在工作

过程中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相关部门对从事

健康老龄化工作所需专业知识的掌握。共同愿景

是指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对国家制定的老龄事

业战略规划、其他组织的项目工作和发展目标的认

同程度。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的形成是组织内各

部门间的粘合剂，有助于增强凝聚力，提升工作效

率，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养老行

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目前，行业内缺乏熟知国家

养老类法规政策以及专业运营管理知识的人才，且

组织之间缺乏关于专业知识的探讨与交流，阻碍了

养老行业共同语言的形成发展。另外，我国公民社

会组织对政府部门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自身不

具备宗旨、使命和发展愿景。公民社会组织间缺乏

协调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平台［11］，对

彼此的工作现状沟通不足，也就无法形成朝着共同

目标奋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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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不前。

三、培育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外部社会资

本的途径

（一）培育网络参与型社会资本，增强互动

Sabatini［12］在一项实证分析中总结道，有两类具

有明显差别的网络，一种是纽带，另一种是桥梁。

在养老领域，纽带网络关系中主要有社会组织联合

会、残联、社区街道以及民政等政府部门，桥梁网络

关系中主要有广电媒体和其他组织。为了培育网

络参与型社会资本，第一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的多部

门协调机制，养老体系的发展不仅需要主管部门的

指导、监督、管理，还需要其他各部门的积极协助，

可以通过定期组织会议，探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阻碍，各部门相互协调共同解决，实现

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在部门间的充分流动。第二

要积极建设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一方面

实现对众多养老机构的规范和监管，另一方面也为

各养老机构提供了一个互助合作的平台，增加彼此

之间的业务往来，有助于促进养老服务业持续稳定

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提高生活、生

命质量，最终实现人口的健康老龄化。另外，要充

分利用广电媒体对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进行宣传，

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深化人们对这类社会组织的

理解，加速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这类组织的接受、

认可程度。

（二）培育信任型社会资本，提高社会公信力

信任是养老服务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组

织在网络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因此必须

要提高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才能提高组

织间的信任程度［3］。培育信任型社会资本：第一，

发挥媒体在塑造公共认知方面的重要作用，利益相

关者对那些通过公共媒体分享更多信息的公民社

会组织会投入更多信任［13］。第二，政府需要转变对

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适度放权，激发他们的自主

能动性，给予其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促进健康老

龄化的实现。组织在此基础上要自觉主动接受国家

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提升运营管理能力，提高组织公

信力。第三，有效的沟通是增进政府、社会组织、行业

协会之间信任的必要前提，在参与养老服务的各主体

之间搭建一个沟通桥梁，共享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与资

源，对赢得彼此的信任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4］。第

四，组织要规范运营模式，加强资金的规范化管理，建

立财务披露制度，以消除与其合作的其他组织的顾

虑，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存量随之增加，从

而更好地进行养老服务供给［15］。

（三）培育支持型社会资本，积极拓展支持渠道

培育支持型社会资本，首先，政府要落实对公

民社会组织进入养老领域的优惠政策，对于颁布的

政策文件建立配套的实施办法并加强对政策实施

进程的监督，调动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提

高配套政策的执行力，为养老服务发展创造一个良

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其次，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

养老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并严格执行有关财政优

惠的政策规定，减轻社会以及家庭的养老负担，推

动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同时，通过政府购买、公

益创投等政策工具使其有稳定持续的收入。除此

之外，还可以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及社会各界充分支

持养老行业。最后，公民社会组织自身主动拓展支

持渠道，积极与政府合作，合理利用政府给予的资

源，在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时，充分吸收其公益资

金，努力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多元化收入渠道［16］。各

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养老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该平

台上发布养老服务需求信息，充分利用和调动闲置

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四）培育规范型社会资本，完善自律机制

科尔曼认为，“规范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有

效的规范可以构成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17］。培育

规范型社会资本，首先要健全养老服务业法律法

规，将政策文件中的相关指导意见性内容上升为具

有立法效应的法律法规，使国家对养老类社会组织

的监管有法可依，同时也使养老类社会组织的合法

利益有所保障，为养老服务发展提供一个规范的法

治环境［18］。由于养老行业专业性较强，国家在对养

老类社会组织的监管立法时，还需加强对运营者资

质的规范，不断完善监管机制。2019年 2月 18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

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填补了养老

行业监督评估国家标准的空白，为规范养老机构的

服务提供了依据。其中，对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提

出了要求，组织的行政管理制度被当作等级评定指

标之一。在此背景下，组织要积极完善自律机制，

增强自我运营管理能力，构建切实可行的组织日常

管理规范以及绩效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

（五）培育认知型社会资本，增强组织凝聚力

培育共同语言型社会资本，首先要加强公民社

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在高校开设养老服务类专业

和课程，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19］；针对专业技术

人员，推行职业资格考试认证制度；重视养老护理

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这将有效避免老年人安全和

尊严受损害的现象，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提高，

符合健康老龄化战略的要求。另外，养老机构应当

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培养出一批熟悉国家养老服务业相关政策法规、掌

握专业管理知识的人才，逐渐形成养老领域公民社

会组织与各相关部门间的共同语言。行业协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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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组织的联合体，具有个体养老机构所不具备的

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培育共同愿景型社会资

本，应有效地承担起沟通协调的功能，在各组织之

间进行内部资源的统筹和互助，帮助协调解决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各组织统一将国家层面的

工作原则和理念内化为自身的工作动力和工作目

标［21］，在并肩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信

仰，汇聚成强大的凝聚力，实现共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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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elements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in the field of healthy aging

CAI Mengmeng1，CHEN Ren1，LIU Liu2，QIN Xia1，HU Zhi1
1.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
Abstract：As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relying solely on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pension services in China，the powerful assisting role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can not be ignored，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increases more and more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d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factors，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SOs in the field of the pension services，and explored the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external social capital，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he pension services by CSOs，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ension services industry.

Key words：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healthy aging

·· 22


